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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交所债券上市新规及上市地点比较 

2020 年 8 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联交所”）刊发了有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

中第三十七章关于仅售予专业投资者的债务证券

上市制度的修订1（下称“修订”）及《上市规则》

第三十七章有关上市文件披露及持续责任的指引2

（下称“《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相关修订

及《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

                                                        
1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7fb8467e4004f3625f

71ecddd737b123&id=11829 
2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

nce/Other-Resources/Debt-Securities/20200821_c.pdf?la=zh-HK 

生效。 

一、 《上市规则》的修订及《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 

1、《上市规则》的修订 

本次针对《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关于仅售予

专业投资者的债务证券上市制度进行了多处修订，

其中主要的改变以及我们认为需要关注的要点如

下： 

对应《上市规则》的条款 主要的变化 关注要点 

第 37.05 条 发行人最低资产净值的

规定由 1 亿提高至 10 亿

港元 

就目前市场中常见的发行人而言，资产净值达标难度

不大。 

即使发行人不达标，另有若干豁免情形，特别是： 

1. 国营机构（第 37.05 条），但不包括地区或地方当

局控制的公司（例如地方国有或城投企业）； 

2. 上市公司（第 37.05 条）； 

3. 针对担保结构，担保人符合资格且全资拥有发行

人（第 37.08 条）；但是不适用于维好结构，或者

担保人不全资拥有发行人的情况。 

第 37.09A 条 增设最低发行额 1 亿港

元的规定 

就目前市场中常见的发行而言，发行规模达标难度不

大。 

第 37.31A 条 发行人须在上市文件明

确指出其债券在香港的

目标投资者市场仅限于

“专业投资者” 

针对一级市场发行而言，对于目前实践中操作并无实

质影响。从披露角度，更加明确在香港的目标投资者

市场仅限于“专业投资者”。 

同时，调整“专业投资者”的定义，与《证券及期货

条例》附表 1 第 1 部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完全保

持一致。 

第 37.39A 条 发行人应于上市当日在

香港联交所网站刊发上

市文件 

比较于此前不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发其上市文件的安

排，此举为重大变化。 

此举旨在增加透明度。而刊发上市文件的安排，类似

其他主流上市地点，例如新加坡、伦敦、爱尔兰等。 

第 37.44 条等 对《上市规则》进行其他

修订，提高对发行人及担

保人持续责任的监督 

进一步增加和明确发行人及担保人的披露义务。发行

人及担保人可能会寻求更多专业机构的建议以遵循适

当的程序。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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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市规则》中第三十七章关于仅售予专

业投资者的债务证券上市制度的详细文字修订，请

参见本文后附的新旧规则对照表。 

2、《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 

《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主要包含： 

(1) 上市文件一般指引：关于发行人在考虑应

于上市文件中披露何种性质的资料才符合《上市规

则》第三十七章债券目标投资者一般期望时须谨记

的考虑因素； 

(2) 上市文件特定指引：关于若干类型“特点

债券”的特定披露指引；其中“特点债券”包括： 

a) 永续债务证券或其他具有浮息或延迟派

付利息条款的债务证券(5.2)；  

b) 具有可延迟到期日的债务证券(5.3)；  

c) 可换股债券及可交换债券(5.4)；  

d) 具有或然撇减或弥补亏损特点的债务证

券(5.5)； 

e) 具备非单一信贷支持提供者及结构的债

务证券(5.6)，包括担保、维好、信心保证

书、备用信用证等信贷支持结构；及 

f) 其他类型的复杂债务证券(5.7)； 

(3) 持续责任一般指引：关于发行人须谨记的

有关《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债券的持续责任。 

香港联交所特别指出，《披露及持续责任指引》

不凌驾《上市规则》的规定，亦不取代合资格专业

顾问的意见。 

二、 债券上市地点比较 

为境外债券选择亚洲上市地点时，香港联交所

与新加坡交易所是中资背景的发行人目前最主流

的两个选择。以修改后的《上市规则》中第三十七

章关于仅售予专业投资者的债务证券上市制度为

基础，我们将香港联交所与新加坡交易所的债务证

券上市安排进行了比较如下： 

 香港联交所 新加坡交易所 

审核范围 针对专业投资者发售的债券，审核范围较小，

只限于审阅是否符合资格规定并有否在上市

文件中载有规定的免责声明和若干其他声明。 

受限于若干豁免情形，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或

信托，资产净值必须达 10 亿港元。 

债务证券发行额最低 1 亿港元。 

针对面向机构和合格投资者发售的批发债券，审核范

围较小，只限于审阅是否符合资格规定并有否在上市

文件中载有规定的免责声明和若干其他声明。 

受限于若干豁免情形及其他条件，如发行人为公司，

资产净值必须达 5,000 万新元3。 

债务证券发行额一般无最低要求；针对中期票据项下

的发行额最低 500 万新元4。 

审核速度 根据《上市规则》，对于一般的申请，香港联

交所力求在收到申请后 5 个营业日内5完成初

步审核。实践中，香港联交所通常在 2-3 个营

业日内完成初步审核。 

新加坡交易所在 24 小时内完成初步审核6。 

                                                        
3 

Rule 304(1)(d) of the SGX Main Board Rules http://rulebook.sgx.com/entiresection/4949 

4 
Rule 309 of the SGX Main Board Rules http://rulebook.sgx.com/entiresection/4949  

5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8088 

6 https://www.sgx.com/zh-hans/fixed-income/listing-debt-securities 

http://rulebook.sgx.com/entiresection/4949
http://rulebook.sgx.com/entiresection/4949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8088
https://www.sgx.com/zh-hans/fixed-income/listing-debt-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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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申请费

用 

香港联交所：通常 10,000-55,000 港币7 

香港证监会：24,000 港币8 

新加坡交易所：25,000 新元9 

上市文件刊发 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发 在新加坡交易所网站刊发 

 

 

 

 

 

 

 

 

 

 

 

 

 

 

 

 

 

 

 

 

 

 

 

 

 

 

 

                                                        
7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id=10056  
8 https://www.sfc.hk/web/TC/regulatory-functions/listings-and-takeovers/corporate-disclosure/豁免.html 
9 

https://www.sgx.com/zh-hans/fixed-income/listing-debt-securities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id=10056
https://web.wechat.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s%3A%2F%2Fwww.sfc.hk%2Fweb%2FTC%2Fregulatory-functions%2Flistings-and-takeovers%2Fcorporate-disclosure%2F&skey=%40crypt_cea8c4ed_59d4b53f716e0866304bbf4e1a47c6fb&deviceid=e816277528726507&pass_ticket=x%252F8xwupNe6FVGVu676yr76Hnq4tsTyPb3N6qgXZLCzYB7Rd6OIrQDrez5BOr3QO4&opcode=2&scene=1&username=@76a1a37216f9d0a948def8f70d28ae17b000fdf36fc4d6e31ce3108badb6c423
https://www.sgx.com/zh-hans/fixed-income/listing-debt-securities


4 

 

附录： 

《上市规则》第三十七章新旧规则对照表10 

 旧规 新规 

上市条例 申请人的上市资格 

第 37.04 条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必须在其注册或成

立地方有效地注册或成立。如发行人为信

托，其必须有效地成立。发行人申请上市

时须提供证明。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必须在其注册或成立地方有效地注册

或成立。如发行人为信托，其必须有效地成立。发行人申请

上市时须提供证明书面确认。 

第 37.05 条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或信托，其资产净值

必须达 1 亿港元，惟以下机构除外： 

(a) 超国家机构；或 

(b) 国营机构；或 

(c) 股份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机构；或 

(d) 股份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机

构；或 

(e) 为有资产支持的证券上市而成立的特

定目的投资机构。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或信托，其资产净值必须达 1 亿 10 亿港

元，惟以下机构除外： 

(a) 超国家机构；或 

(b) 国营机构；或 

(c) 股份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机构；或 

(d) 股份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机构；或 

(e) 为有资产支持的证券上市而成立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或 

(f) 就债务证券所承担的责任而言，对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房地

产投资信托的资产有追索权的机构。 

若发行人就债务证券所承担的责任对个别房地产投资信托的

资产有追索权，可参照该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而评估其是

否符合上述资格准则。 

第 37.06 条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或信托，必须呈交申

请上市前两年而不超过上市文件拟刊发

日期前 15 个月的经审核账目，惟以下机

构除外： 

(a) 超国家机构；或 

(b) 国营机构；或 

(c) 股份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机构；或 

(d) 为有资产支持的证券上市而成立的

特定目的投资机构。 

如发行人为法人团体或信托，必须呈交申请上市前两年而不

超过上市文件拟刊发日期前 15 个月的经审核账目，惟以下机

构除外： 

(a) 超国家机构；或 

(b) 国营机构；或 

(c) 股份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机构；或 

(d) 为有资产支持的证券上市而成立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 ；

或 

(e) 就债务证券所承担的责任而言，对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房地

产投资信托的资产有追索权的机构。 

若发行人就债务证券所承担的责任对个别房地产投资信托的

资产有追索权，可参照该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经审核账目而评

估其是否符合上述资格准则。 

第 37.08 条 如发行人不符合上述资格准则，但符合下

列情况，则合资格将有担保的债务证券上

市： 

(a) 为有效注册或成立的法人团体；及 

(b) 由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或符合以上

资格准则的法人团体（包括国营机构）全

资拥有；及 

(c) 其拥有人对发行人的责任作出担保；

如发行人不符合上述资格准则，但符合下列情况，则合资格

将有担保的债务证券上市： 

(a) 为有效注册或成立的法人团体；及 

(b) 由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或符合以上资格准则的法人团体

（包括国营机构）全资拥有；及 

(c) 其拥有人对发行人的责任作出担保；及 

(d) 其本身及拥有人均同意遵守《上市规则》。 

                                                        
10 https://hkexcn-att.thomsonreuters.com/PDF.php?mid=760245c30d54826bf582187d55acce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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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d) 其本身及拥有人均同意遵守《上市规

则》。 

 证券的上市资格 

第 37.09A

条 

 新增条款 

除非属不限量发行，否则债务证券的本金额须至少达 1 亿港

元（或外币等值）。 

 上市文件 

第 37.26 条 本节载有发行人在上市文件必须披露的

资料以及其他与上市文件有关的规定。就

债务证券发行计划而言，此等规定适用于

发行计划的基础上市文件以及按该计划

每次发行的补充上市文件。 

本节载有发行人在上市文件必须披露的资料以及其他与上市

文件有关的规定。就债务证券发行计划而言，此等规定适用

于发行计划的基础上市文件以及按该计划每次发行的补充上

市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定价补充文件）。 

第 37.28 条 上市文件必须载有责任声明： 

「本文件的资料乃遵照《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的证券上市规则》而刊载，旨在

提供有关发行人的资料。发行人愿就本文

件所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就其所知及所

信，本文件并无遗漏任何事项，足以令致

本文件所载任何陈述产生误导。 」 

如属担保发行，本交易所或会要求对上述

声明作出适当修改。 

本交易所或会准许由其他人士作出上述

声明，但发行人必须事先就此取得本交易

所同意。 

上市文件必须载有责任声明： 

「本文件的资料乃遵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证券上

市规则》而刊载，旨在提供有关发行人的资料。发行人愿就

本文件所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询后确认，就其所知及所信，本文件并无遗漏任何事项，

足以令致本文件所载任何陈述产生误导。 」 

如属担保发行或按债务证券发行计划发行，本交易所或会要

求对上述声明作出适当修改。 

本交易所或会准许由其他人士作出上述声明，但发行人必须

事先就此取得本交易所同意。 

第 37.31A

条 

 新增条款 

上市文件的封面必须载有说明债务证券在香港的目标投资者

市场（即仅是专业投资者）的声明。 

第 37.35 条 发行人必须提交： 

(a) 填妥的申请表格。如属担保发行，担

保人亦须填妥申请表格。申请表格载于附

录五 C 部。 

(b) 附录八规定的上市费。 

(c) 上市文件拟稿。 

(d) 正式上市通告拟稿。 

(e) 如发行人非在本交易所上市，提交： 

(1) 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细则、注册证书

或证明发行人有效注册或成立的同等文

件（例如：信托契约）；及 

(2) 最近期刊发的财务报表；如属担保发

行，则毋须提供。 

(f) 如发行是由非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法人

团体担保，提交担保人的： 

发行人必须提交： 

(a) 填妥的申请表格。如属担保发行，担保人亦须填妥申请表

格。申请表格载于附录五 C 部。 

(b) 附录八规定的上市费。 

(c) 上市文件拟稿。 

(d) 正式上市通告拟稿。 

(e) 如发行人非在本交易所上市，提交： 

(1) 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细则、注册证书或证明发行人有效注

册或成立的同等文件（例如：信托契约）；及 

(2) 最近期刊发的财务报表；如属担保发行，则毋须提供。 

(f) 如发行是由非在本交易所上市的法人团体担保，提交担保

人的： 

(1) 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细则、注册证书或证明担保人有效注

册或成立的同等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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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细则、注册证书

或证明担保人有效注册或成立的同等文

件；及 

(2) 最近期刊发的财务报表。 

(g) 如债务证券经由股东授权发行，提交

有关决议案。 

(h) 发行人决策机关（如董事会或信托

人）授权进行下列事项的决议案： 

(1) 发行及配发债务证券； 

(2) 上市申请；及 

(3) 刊发上市文件。 

(i) 如属担保发行，担保人决策机关授权

进行下列事项的决议案： 

(1) 上市申请；及 

(2) 刊发上市文件。 

(j) 如属可换股债务证券，提交批准发行

及上市有关股份的授权书。 

 

发行人可递交(a)的申请表格以及(g)、(h)

及(i)的确认书的拟稿，让本交易所审议有

关发行及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资格。 

(g)、(h)及(i)的决议案及授权书的最终定

稿可于提出上市申请后但上市前递交。 

(2) 最近期刊发的财务报表。 

(g) 如债务证券经由股东授权发行，提交有关决议案。 

(h) 发行人决策机关（如董事会或信托人）授权进行下列事项

的决议案： 

(1) 发行及配发债务证券； 

(2) 上市申请；及 

(3) 刊发上市文件。 

(i) 如属担保发行，担保人决策机关授权进行下列事项的决议

案： 

(1) 上市申请；及 

(2) 刊发上市文件。 

(j) 如属可换股债务证券，提交批准发行及上市有关股份的授

权书。 

(k) 由发行人的正式授权代表发出的书面声明，确认： 

(1) （如发行人非在本交易所上市）发行人是在注册或成立地

有效注册或成立；及 

(2) 发行人已获得一切所需的内部授权，以发行及配发债务证

券、提出上市申请以及刊发上市文件。 

(l) 如属担保发行，提交由担保人的正式授权代表发出的书面

声明，确认： 

(1) （如担保人非在本交易所上市）担保人是在注册或成立地

有效注册或成立；及 

(2) 担保人已获得一切所需的内部授权，以批准通过提出上市

申请及刊发上市文件。 

(m) 如果发行人（或发行人所依赖以作符合《上市规则》第

37.08 条中资格评估的担保人）并非获豁免遵守《上市规则》

第 37.05 和 37.06 条，提交发行人（或发行人所依赖以作符合

《上市规则》第 37.08 条中资格评估的担保人）的经审核财务

报表，以证明其符合《上市规则》第 37.05 和 37.06 条。 

 

如果上市文件中已披露了所需的财务报表，则不需另再提交

给本交易所。 

 

发行人可递交(a)的申请表格以及(g)、(h)及(i) (k)及(l)的确认书

的拟稿，让本交易所审议有关发行及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资

格。(g)、(h)及(i)的决议案及授权书的(k)及(l)的确认书的最终

定稿可于提出上市申请后但上市前递交。 

第 37.39A

条 

 新增条款 

发行人并必须于上市当日在本交易所的网站刊发上市文件

（英文或中文版本）。就债务证券发行计划而言，此规定适用

于有关发行计划的基础上市文件以及每次按计划发行上市债

务证券的补充上市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定价补充文件）。 

 持续责任 

第 37.44 条 本节载有发行人在本交易所同意其债务

证券上市后须履行的责任。如属担保证

本节载有发行人在本交易所同意其债务证券上市后须履行的

责任。如属担保证券，担保人亦须遵守这些责任《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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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担保人亦须遵守这些责任。发行人必

须遵守这些责任， 

(a) 直至证券到期为止，或 

(b) 直至证券撤销上市地位为止。 

第 37.45、37.46、37.46A、37.47、37.47A、37.47D、37.47E

及 37.53 条所载的责任；按此，此等规则中提及的「发行人」

相应地诠释为「担保人」，而提及「发行人的上市债务证券」、

「其上市债务证券」及「上市债务证券」亦相应地诠释为「担

保人担保的上市债务证券」。发行人（及担保人，如有）必须

遵守这些责任， 

(a) 直至证券到期为止，或 

(b) 直至证券撤销上市地位为止。 

第 37.45 条 如发行人须公布任何资料， 

(a) 其必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2.07C 条

以公告形式发布，但可以只提供英文或中

文版。  

(b) 公告必须载有以下免责声明：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

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

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

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 

如发行人须公布任何资料， 

(a) 其必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2.07C 条以公告形式发布，但

可以只提供英文或中文版。 ；及 

(b) 公告必须载有以下免责声明：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

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

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

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 

第 37.46A

条 

 新增条款 

如本交易所就发行人上市证券的价格或成交量的异常波动、

其证券可能出现虚假市场或任何其他问题向发行人查询，发

行人须及时回应如下： 

(a) 向本交易所提供及应本交易所要求公布其所知悉任何与

查询事宜有关的资料，为市场提供信息或澄清情况；或 

(b) 若（及仅若）发行人董事经作出在相关情况下有关发行人

的合理查询后，并没有知悉有任何与其上市证券价格或成交

量出现异常的波动有关或可能有关的事宜或发展，亦没有知

悉为避免虚假市场所必须公布的资料，而且亦无任何须根据

内幕消息条文披露的任何内幕消息，以及若本交易所要求，

其须发表公告作出声明。 

第 37.47 条 如有下述任何资料，发行人经咨询本交易

所后，必须立即公布： 

(a) [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删除] 

(b) 避免其上市债务证券出现虚假市场

所必需者（若本交易所认为发行人上市债

务证券出现或可能出现虚假市场）。 

注： 如发行人认为其上市债务证券可能

出现虚假市场，其须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联络本交易所。 

(c) [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删除] 

如有下述任何资料，发行人经咨询本交易所后，必须立即在

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公布： 

(a) [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删除] 

(b) 避免其上市债务证券出现虚假市场所必需者（若本交易所

认为发行人上市债务证券出现或可能出现虚假市场）。 

注： 如发行人认为其上市债务证券可能出现虚假市场，其须

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联络本交易所。 

(c) [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删除] 

第 37.47A

条 

如证券属担保证券，担保人必须立即公布

可能对其履行债务证券责任的能力有重

大影响的任何数据。 

如证券属担保证券，担保人发行人必须立即在合理切实可行

的情况下尽快公布可能对其履行上市债务证券责任的能力有

重大影响的任何数据。 

第 37.47D

条 

 新增条款 

发行人必须就停牌中的上市债务证券刊发季度公告，披露最

新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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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47E

条 

 新增条款 

若发生下列事宜，发行人必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公布

相关资料： 

(a) 其上市债务证券违约； 

(b) 就发行人的全部或部份业务、或就发行人的财产，委任一

名接管人或管理人；此委任由具司法管辖权的法院作出，或

因他人向具司法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或在注册或成立的国家

采取的同等行动； 

(c) 对发行人提出清盘呈请，或在注册或成立的国家提出同等

的申请，或颁布清盘令或委任临时清盘人，或在注册或成立

的国家采取的同等行动；或 

(d) 发行人通过决议，决定以股东或债权人自动清盘的方式结

束业务，或在注册或成立的国家采取的同等行动。 

第 37.48 条 如有下述事件，发行人必须尽快公布： 

(a) 如赎回或注销金额合计超过发行的

10%及其后每 5%的赎回或注销。  

(b) 就其债务证券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

作任何公开披露。 

如有下述事件，发行人必须尽快公布： 

(a) 如赎回或注销金额合计超过发行的 10%及其后每 5%的赎

回或注销。 ；或 

(b) 就其上市债务证券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作任何公开披露。 

第 37.49 条 如有下述任何建议，发行人必须事先通知

本交易所： 

(a) 更换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或 

(b) 修订信托契约；或 

(c) 修订可转换债务证券的条款（因应债

务证券的相关条款而自动生效的修订除

外）。 

在本交易所指示是否会对有关变动施加

条件前，发行人不得进行任何建议变更。 

如有下述任何建议，发行人必须事先通知本交易所： 

(a) 更换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或 

(b) 修订信托契约；或 

(c) 修订可转换上市债务证券的条款（因应债务证券的相关条

款而自动生效的修订除外）。 

在本交易所指示是否会对有关变动施加条件前，发行人不得

进行任何建议变更。 

第 37.50 条 如有下列事件，发行人须尽快通知本交易

所： 

(a) 发行人已全数购回及注销上市的债务

证券；或 

(b) 发行人于到期日前已全数赎回上市

的债务证券；或 

(c) 可转换上市债务证券获悉数转换。 

本交易所即会正式撤销有关债务证券的

上市地位。 

如有下列事件，发行人须尽快通知本交易所： 

(a) 发行人已全数购回及注销上市的债务证券；或 

(b) 发行人于到期日前已全数赎回上市的债务证券；或 

(c) 可转换上市债务证券获悉数转换。 

每种情况下发行人均必须向本交易所申请将上市债务证券除

牌。本交易所即会正式撤销有关债务证券的上市地位。 

第 37.51 条 如发行人的债务证券在另一家证券交易

所上市，其必须尽快通知本交易所。 

如发行人的上市债务证券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必须

尽快通知本交易所。 

 其他 

第 37.55 条 如发行人或其证券并无遵守上述规定，除

非本交易所同意修改有关规定。否则不会

获准上市。 

如发行人或其债务证券并无遵守上述规定，除非本交易所同

意修改有关规定。否则不会获准上市。 

第 37.57 条 本交易所或会对发行人或担保人施加额 本交易所或会对发行人或担保人施加额外责任。本交易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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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责任。本交易所若拟向发行人或担保人

实施一般不向债务证券发行人或担保人

实施的附加规定，必会先让有关发行人陈

述意见。 

拟向发行人或担保人实施一般不向债务证券发行人或担保人

实施的附加规定，必会先让有关发行人或担保人陈述意见。 

 释义 

  新增上市债务证券释义 

「上市债务证券」(listed debt securities) 指在本交易所上市的

债务证券 

 「专业投资者」(Professional Investor) (a) 

如属香港人士，按《证券及期货条例》附

表 1 第 1 部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不包括

按该条例第 397 条所制定的规则所指的

人士）；或 

(b) 如属非香港人士，根据有关司法权区

对公开发售的相关豁免可向其出售证券

的人士。 

「专业投资者」(Professional Investor) (a) 如属香港人士，按

《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 1 第 1 部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不

包括按该条例第 397 条所制定的规则所指的人士）；或 

(b) 如属非香港人士，根据有关司法权区对公开发售的相关豁

免可向其出售证券的人士。 

 「国营机构」(State corporation)指由国家

机构及╱或其任何一家或多家代理机构

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实益拥有其已发行股

本（或与之相等者）超过 50%的任何公司

或其他法人；或指由国家机构担保其全部

负债的任何公司或其他法人；或指本交易

所不时订明的任何公司或其他法人。 

「国营机构」(State corporation)指由国家机构（不包括任何地

区或地方当局）及╱或其任何一家或多家代理机构直接或间

接控制，或实益拥有其已发行股本（或与之相等者）超过 50%

的任何公司或其他法人；或指由国家机构担保其全部负债的

任何公司或其他法人；或指本交易所不时订明的任何公司或

其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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